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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2023 年

12 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

交易（2023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证券投资与衍生品交易管理

办法》（2022 年 12 月）等相关规定要求，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董事会对公司 2023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

明如下： 

一、证券投资情况概述 

1、投资目的 

为提高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资产回报率，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公

司在保障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证券投资，实现收益最大化。 

2、资金来源 

全部使用公司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3、投资金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 5,000 万元进行证券投资，在该额度

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4、所履行的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通过的《证券投资与衍生品交易管理办法》（2022 年 12 月）相关

规定，公司子公司藏格矿业投资（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格矿业投资”）

在本办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证券投资。 

5、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存在使用贷款及专项财政拨款等专项资金进行股票

及其衍生品种、债券等的投资，以及委托理财等情形。 

二、证券投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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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藏格矿业投资使用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5,000 万

元在二级市场进行股票投资，2023 年报告期内共产生相应的投资损益总额为

1,908.06 万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证券投资余额为 2,678.90 万元（含投

资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 

三、内控制度执行情况 

公司在进行内部控制管理的过程中，定期了解和巡查证券投资的相关情况，

在发生证券投资情况时，公司审计部门定期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证券投资情况进

行内部审计，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投资决策、投资执行和风险控制等环节的控制力

度，防范和控制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的说明与意见 

经董事会认真核查后认为，公司开展证券投资是在不影响主营业务的前提下，

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获取投资收益的一种资产管理优化行为，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

务经营。公司的证券投资严格遵循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证券投资与衍生品

交易管理办法》（2022 年 12 月）等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情形。 

 

特此说明。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1 日 


